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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规章

淄博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１７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已经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市政府第４９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市　长　赵庆文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人民政府规章

(以下简称规章)制定程序,提高立法质

量,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

条例»、«山东省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

决定、公布、备案、解释以及评估、清理

等,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制定规章,应当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精神.

制定规章,应当坚持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

一,符合宪法、法律、法规等上位法的规

定,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制定规章,应当从本市实际出发,坚

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突出地方特色,以

高质量立法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制定规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市

委请示报告.

第四条　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

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具体行

政管理事项.

根据前款规定制定规章,限于城乡

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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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规章

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

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规章不得设

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

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第五条 　 规 章 的 名 称 一 般 称 “规

定”、“办法”和“实施细则”、“实施办法”

等,但不得称“条例”.

制定规章,应当符合立法技术规范,

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用语应当准确、简

洁、规范,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

可操作性.

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规

章原则上不作重复性规定.

除内容复杂的外,规章一般不分章、

节.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规章

制定工作,研究、协调、决定规章制定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司法行政部门是规章制定工作的

主管部门,负责统筹、组织、协调、督促和

指导规章制定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含高新区、经济开发

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

同)、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应

当积极参与规章制定工作,做好规章的

立项申报、立法调研、草案起草以及意见

反馈、草案会签等工作.

第七条　本市鼓励社会公众有序参

与立法项目建议征集、意见反馈、听证、

论证等规章制定活动.

市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

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依托基层立法联

系点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征求对规章草

案的意见、收集对规章施行情况的反映

以及开展立法调研等活动.

本市探索建立依托社会力量为政府

立法提供智力支持的制度机制,通过建立

政府立法研究基地、政府立法专家库等形

式,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规章制定活动.

第八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和规章起

草、实施单位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为公众参与

规章制定活动提供高效、智能服务.

本市探索建立政府立法信息平台,

逐步将规章制定中的立项申报、立法调

研、草案起草、审查、意见征集、听证、论

证、评估、清理等活动纳入平台运行.

本市依托市人民政府网站规章库公

布现行规章,方便公众查询、下载.

第九条　本市探索建立和完善立法

评估、立法协商、论证咨询等制度,服务

保障规章制定工作.

第十条　规章制定工作所需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章　立　项

第十一条　制定规章,应当编制市

人民政府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以下简称

年度立法计划). 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与

国家和省年度立法计划协调、衔接.

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包括规章项目类

别、名称、起草单位以及送审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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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时限等内容. 规章项目类别包括审

议项目、预审议项目、调研项目和立法后

评估项目.

第十二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于

每年第四季度向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征集下一年度

规章制定项目建议,并通过报纸、广播电

视、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 征集

时间不少于３０日.

第十三条　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

政府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研究本领

域、本系统相关立法需求,认为需要制定

规章的,应当在征集时间内向市司法行

政部门提交立项申请.

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市委、市

人民政府决策部署以及人大代表议案、

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直接提出规章制

定项目建议,或者交由有关部门、单位研

究,由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立项申请.

立项申请前,应当按照规定征求本

市有关部门、单位和省对口业务主管部

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　立项申请包括规章的名

称、主要内容和制定依据,立法的必要

性、可行性,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立

的主要制度等内容.

申报审议项目、预审议项目的,应当

同时报送规章草案初稿、起草说明以及

立法前评估报告等材料.

第十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认为需要制定规章的,可以通过信函、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司法行政

部门提出规章制定项目建议. 项目建议

可以只提出项目名称以及立法的主要理

由.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规章

制定项目建议,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交

由有关部门、单位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处理意见应当以适当方式予以反馈.

第十六条　符合规章制定权限,并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优先列入年

度立法计划:

(一)实施法律、法规迫切需要的;

(二)服务保障市委、市人民政府中

心工作的;

(三)促进改革发展、优化营商环境、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迫切需

要的;

(四)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委

员提案建议立法且立法条件基本成熟

的;

(五)规章经立法后评估或者清理,

亟需修改或者废止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予立项:

(一)超越规章制定权限的;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已经有明确

具体规定的;

(三)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及

政策正在制定或者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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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规章

(四)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和政策性措施予以规范调整的;

(五)属于社会自治、执法协调、内部

职责和权限划分等不需要制定规章的;

(六)制定时机不成熟,或者不符合

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

(七)属于计划、规划或者技术标准、

规范的;

(八)其他不需要制定规章的情形.

第十八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

立项申请和公开征集的规章制定项目建

议组织调研、论证,按照条件成熟、急需

先立、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确定立

项项目,编制年度立法计划草案.

第十九条　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编制

完成后,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征求区县人

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有关单位

和省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

年度立法计划草案应当经市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并经市

委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年度立法计划公布后３０日内,市司

法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纸质和电子

文本报送省司法行政部门.

第二十条　年度立法计划实行动态

管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调整.

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工作部

门和有关单位认为需要增加或者取消年

度立法计划审议项目的,应当征求市司

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并向市人民政府提

出书面请示.

第三章　起　草

第二十一条　规章草案原则上由提

出立项申请的部门、单位起草. 负责起

草的部门、单位统称起草单位.

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管理职责或者内

容复杂,需要几个部门共同作为起草单

位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由一个部门

牵头起草,其他有关部门配合或者参与

起草;涉及共同行政管理行为或者全局

性、综合性较强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由市司法行政部门组织起草,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起草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规章草

案,起草单位可以聘请有关领域的专家

参与起草,也可以委托具有立法研究能

力和实践经验的教学科研单位、法律服

务机构、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第三方以

及有关专家起草. 委托起草的,起草单位

应当对受委托方起草的草案质量负责.

第二十二条　起草单位应当在年度

立法计划公布之日起１５日内,成立规章

起草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负责

人、起草人员和工作进度、工作期限,并

将工作方案报送市司法行政部门.

第二十三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加强对规章起草工作的指导,可以提前

介入起草工作,了解起草情况,参与调

研、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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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起草规章,起草单位

应当先行组织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

梳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收集相关资

料,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单位以及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提出有针对性

的制度措施.

调查研究应当选择具有相关性、代

表性的区县、部门、单位和行业领域等听

取意见,或者到先进地市考察学习. 听

取意见可以采取网上征求意见、书面征

求意见以及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

等形式.

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有关单位应当配合起草单位开展立

法调研活动,及时提供意见、建议和有关

资料.

第二十五条　起草规章,除依法需

要保密的外,起草单位应当将规章草案

及其说明等材料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

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应当提供

意见反馈途径,期限一般不少于３０日.

起草单位应当对收到的意见进行归

纳整理、研究论证,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

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反馈

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起草规章,涉及社会

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经济社

会发展遇到的突出矛盾,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对社

会公众有重要影响等重大利益调整事项

的,起草单位应当进行论证咨询,广泛听

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起草规章,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或者

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对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权利义务有较大影响,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需要进行听证的,起草单位应

当按照规定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

第二十七条　起草规章,涉及市场

准入和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

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

准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起草单位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第二十八条　起草规章,涉及性别

平等或者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

人等法律特殊保护群体权益的,起草单

位应当听取有关部门、单位和有关行业

协会、权益保护组织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起草规章,涉及其他

部门、单位职责或者与其关系紧密的,起

草单位应当充分征求其意见. 其他部门、

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并及时反馈意见.

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其他部门、

单位提出的意见. 意见合理的,应当予以

采纳;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过

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报

送规章草案送审材料时书面说明情况.

第三十条　起草规章,召开专家论

证会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专家不少于５人;

(二)专家范围包括相关领域具有代

表性、权威性的行业专家和法律专家;

(三)起草单位应当在论证会召开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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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向专家发送论证的重点问题以及

相关材料;

(四)起草单位应当认真整理专家意

见并存档.

第三十一条　起草规章,召开听证

会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起草单

位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３０日前公布听

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二)参加听证会的有关部门、组织和

公民对起草的规章,有权提问和发表意见;

(三)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如实记

录发言人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四)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听证会

反映的各种意见,起草的规章在报送审

查时,应当说明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情

况及其理由.

第三十二条　规章出台后,可能对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生态环

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起草单位应当自

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

方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

风险评估内容包括社会稳定风险、

公共安全风险、生态环境风险、财政金融

风险、舆情风险以及其他可能引发的风

险等.

第三十三条　规章草案送审稿起草

完成后,应当经起草单位的法制机构审

核、领导集体研究、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加

盖公章后报送审查;共同起草的,应当经

各起草单位的法制机构审核、领导集体

研究、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并加盖公章,

由牵头起草单位负责报送审查.

第三十四条　承担审议项目的起草

单位应当将下列材料报送市人民政府,

径送市司法行政部门:

(一)送审报告,包括规章草案送审

稿的名称、会签情况、集体研究情况和送

审建议等;

(二)草案送审稿文本及其注释稿,

注释稿内容包括条文简要内容,拟定的

理由,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依据或参考

等. 规章修改的,应当提交条文修改前

后对照表;

(三)草案送审稿说明,包括制定规

章的必要性、起草过程、起草依据、拟解

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以及

征求意见的过程、意见采纳和协调处理

情况等;

(四)征求意见材料,包括座谈会记

录、论证报告、听证报告、咨询意见书和

征求意见原始材料等;

(五)调研报告,包括所规范领域的

实际情况和相关数据、实践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等;

(六)立法前评估报告,包括风险评估

情况、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和评估结论等;

(七)公平竞争审查材料,包括公平

竞争审查报告表、公平竞争复核意见等;

(八)立法资料,包括依据的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以及先进地

市的有关立法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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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应当提交的有关材料.

前款规定的材料应当汇编成册,并

附电子文本.

第三十五条　起草单位应当按照年

度立法计划确定的规章项目类别和有关

要求报送相应的材料.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或者需要

延期的,起草单位应当向市人民政府书

面说明理由,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抄送

市司法行政部门.

第四章　审　查

第三十六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对起草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查. 材料

不全或者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可以要

求起草单位限期补正.

第三十七条　规章草案送审稿由市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审查,审查事项包括:

(一)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要求;

(三)是否符合立法权限和程序;

(四)是否有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五)是否与有关规章协调、衔接;

(六)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管理措施

是否必要、适当、可行;

(七)是否协调解决了有关部门、单

位的意见分歧;

(八)是否符合性别平等、市场公平

竞争等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定;

(九)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规范;

(十)其他需要审查的事项.

第三十八条　规章草案送审稿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暂

缓审查或者退回起草单位,并说明理由:

(一)存在重大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或者明显不符合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

(二)重复上位法规定较多,解决本

市实际问题的针对性不强,没有必要制

定的;

(三)制定规章的基本条件尚不成

熟、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所依据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及政策正在制定或者修

改的;

(四)主要制度脱离本市实际,不具

有可执行性,需要重新调查研究的;

(五)未按照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

(六)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存有较大分

歧,未与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充分协商的;

(七)不适当强化部门权力,弱化或

者推卸部门责任以及强调地方保护主

义,需要作重大修改的;

(八)在立法技术上存在较大缺陷,

需要作全面调整和修改的;

(九)未列入年度立法计划,或者未

按照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办理的;

(十)其他应当暂缓审查或者退回的

情形.

规章草案送审稿暂缓审查的,审查

程序中止,起草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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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并重新报送审查;规章草案送

审稿退回的,审查程序终止,市司法行政部

门应当及时向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报告.

第三十九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对规章草案送审稿组织审查和修改,形

成规章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

起草单位及有关部门、单位应当配

合做好审查和修改工作,并对市司法行政

部门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或者陈述理由.

第四十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

征求意见稿发送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书面征求意见.

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有关单位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应当

认真组织研究,按时向市司法行政部门

反馈意见. 逾期或者无正当理由不反馈

意见的,视为无意见.

第四十一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对征求意见稿涉及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制

度,会同起草单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

分听取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基层立法联系

点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

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行政执法

人员、专家、学者以及管理相对人等有关

方面的意见.

第四十二条　征求意见稿涉及重大

利益调整的,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进行

论证咨询,广泛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咨询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

会、委托研究等多种形式.

征求意见稿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或者

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对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权利义务有较大影响,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起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举

行听证会的,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按照

规定程序举行听证会.

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市司法行政

部门可以将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通过市

人民政府网站、市司法行政部门网站以

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

于３０日.

第四十三条　区县人民政府、市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对征求意见

稿涉及的主要制度、管理体制、权限分工

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市司法行政部门

应当组织协调,力求达成一致意见.

对有较大争议的重要规章制定事

项,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征求省司法行

政部门的意见,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

科研单位、法律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第

三方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协调处理

争议的重要参考.

经过充分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的,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争议的主要

问题、有关方面的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

有关负责人协调,或者提出倾向性处理

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四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综合各方面意见,会同起草单位对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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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进行研究修改,形成规章草案会签

稿,发送有关部门、单位会签.

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会签. 如对会签稿仍有意见,可以

附带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五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根据会签情况,会同起草单位对规章草

案进行修改完善,经市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人会议讨论研究后,形成规章草案审

议稿及其说明、审查报告和提请市人民

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的请示

等材料.

第四十六条　提请审议规章草案的

请示经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同意后,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市

委报告.

第五章　决定、公布、备案和解释

第四十七条　规章应当经市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

审议规章草案时,由市司法行政部

门主要负责人作说明,也可以由起草单

位主要负责人作说明;由起草单位主要

负责人作说明的,市司法行政部门主要

负责人应当作审查情况的说明. 与规章

草案有关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

列席会议,并根据需要对有关问题作补

充说明.

第四十八条　规章草案经审议后,

应当作出通过、原则通过、再次审议或者

不予通过的决定.

规章草案审议通过或者原则通过

的,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审议意见,

会同起草单位修改完善后,报请市长签

署命令予以公布.

规章草案需经再次审议的,市司法

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审议意见,会同起草

单位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照程序再

次提请审议.

规章草案审议不予通过的,市司法行

政部门应当会同起草单位根据审议意见进

行处理或者按照程序终止该规章项目.

第四十九条　规章以市人民政府令

的形式公布施行.

市人民政府令应当载明规章的制定

机关、序号、规章名称、通过日期、施行日

期、市长署名和公布日期.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章应当

自公布之日起３０日后施行.

第五十条　规章公布后,«淄博市人

民政府公报»、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和

«淄博日报»应当及时全文刊载.

«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刊载的规章

文本为标准文本;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

刊载的规章电子文本为标准电子文本.

第五十一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自规章公布之日起３０日内,依法报国务

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

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二条　规章解释权属于市人

民政府.

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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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解释:

(一)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

体含义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

要明确适用规章依据的.

规章解释由起草单位或者实施单位

提出解释意见并报送市司法行政部门进

行审查,或者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提出解

释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规章的解释同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十三条　规章起草单位或者实

施单位应当自规章公布之日起３０日内,

在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对规章进行解读,

或者采取专题访谈、召开新闻发布会等

方式进行解读,并做好规章的宣传、培训

以及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规章,

起草单位或者实施单位可以会同市司法

行政部门组织编写规章释义.

第五十四条　规章实施过程中,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具体应用问

题提出咨询的,由规章实施单位负责答

复. 答复内容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原

则和原意,并抄送市司法行政部门.

第六章　评估、清理及其他规定

第五十五条　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立法

后评估工作:

(一)实施５年以上的;

(二)拟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的;

(三)拟作出重大修改的;

(四)拟废止但有较大争议的;

(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较多

意见和建议的;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新

闻媒体提出较多意见和建议的;

(七)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反映问

题较为集中的;

(八)市人民政府认为需要评估的其

他情形.

立法后评估项目应当纳入年度立法

计划予以部署安排.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向市人民政府

报告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情况,并提出

继续实施、修改或者废止规章的建议.

规章立法后评估程序按照«淄博市

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等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或者

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情况或者国家、省

有关要求以及本市全面深化改革、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开展规章清理工作.

经清理,不符合上位法规定、不适应

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规

章,应当按照程序及时予以修改、废止或

者宣布失效.

规章清理程序按照«山东省规章清

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规章的修改或者废止

程序适用本规定.

规章的修改包括修订和修正.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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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不作变动,对其内容作全面、重大修

改,且涉及较多条款变动的,应当以修订

方式进行修改;规章名称不作变动,对部

分内容进行修改的,应当以修正方式进

行修改.

规章修改时改变名称的,应当视为

重新制定.

第五十八条　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起草单位、实施单位应当及时向市司

法行政部门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

必要时,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直接向市

人民政府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

(一)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已

经修改或者废止的;

(二)规章内容已经被新制定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替代的;

(三)制定规章所依据的实际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的;

(四)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

(五)实施单位发生变化的;

(六)经立法后评估或者清理需要修

改或者废止的;

(七)其他应当修改或者废止的情形.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需要修

改或者废止规章的,可以向市司法行政

部门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修改或者废

止规章的建议组织研究论证,认为需要

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将其纳入年度立

法计划,按照程序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第五十九条　规章制定过程中形成

的资料应当整理和归档. 起草单位负责

起草阶段的资料归档,市司法行政部门负

责审查和备案阶段的资料归档,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负责审议阶段的资料归档.

规章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应当一并

保存.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拟订市人民政府提请市

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按

照本规定执行.

第六十一条　规章要求区县人民政

府或者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有关单位

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规定的,应当自该

规章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 规章

对配套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适用

其规定.

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配套规定的,

应当向市人民政府书面说明理由.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自２０２４年２
月１日起施行. ２０１１年３月８日市人民

政府发布的«淄博市人民政府拟定地方

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

(淄政发〔２０１１〕１１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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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CR－２０２３－００１０００１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镇基准地价的通知

淄政发〔２０２３〕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土 地 管 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省自然资源厅有

关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新一轮城镇基

准地价更新调整,更新成果已经市政府

第５０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公

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轮基准地价的基本内涵是在

淄博市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对现状利用

条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土

地,按照商业、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等用途,在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法

定最高出让年期、设定开发程度、标准容

积率等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

域平均价格.

二、本轮基准地价的标准容积率.

城区范围内:商业用地张店区 (含高新

区、经济开发区,下同)２．０,其他区县１．

６;住宅用地张店区１．８,其他区县１．５;

工业用地均为１．０;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均为１．２.

三、本轮基准地价的土地还原率:商

业用地为６％,住宅用地为５．５％,工业

用地为４．５％,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为４．５％.

四、基准地价原则上每３年调整一

次,当土地市场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也可视情进行调整.

五、本通知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３０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附件:１．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基准地价

２．淄博市各区县镇政府驻地

基准地价

３．淄博市城镇基准地价土地

用途修正系数表

４．淄博市各区县城区基准地

价级别范围说明表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注:本文附件详见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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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十批淄博市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名单的通知
淄政字〔２０２３〕９０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积极营造尊重人才、促进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的社会氛围,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建设取得新成效,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全市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履行

岗位职责,刻苦钻研、创新实干,涌现出

一大批业绩突出、奋发有为的中青年专

家. 根据«淄博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选拔管理办法»(淄政办发〔２０１７〕３５

号),经逐级推荐、选拔,评审委员会评

审、公示考察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市政

府决定马健等３９名同志为第十批淄博

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希望各位中青年专家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 各级各部门要聚焦

实现“３５１０”发展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

愿景,切实加强人才的培养、管理、服务

工作,为各类优秀人才施展才干、建功立

业创造条件. 全市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要

以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为榜样,牢

记使命、爱岗敬业、勇于攀登,努力为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附件:第十批淄博市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名单(３９名)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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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批淄博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３９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健　山东博拓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王　慧　淄博市基础教育研究院

王　磊　舜泰汽车有限公司

王希友　淄博市技师学院

王振光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石志丹　齐文化研究院

冯泽虎　淄博职业学院

刘兆阳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

有限公司

刘兴华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淄博

供电公司

齐学礼　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孙　峰　中材高新氮化物陶瓷有限

公司

孙庆民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杜立新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李　皎　山东天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卫卫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李晓莉　淄博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

中心

李彩林　山东理工大学

杨　轲　淄博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杨建平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杨新月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吴　萍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

淄博有限公司

汪　洋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宋海波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张纪伟　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立波　淄博市临淄区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

范光森　山东糖之物语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

金晓东　淄博市中心医院

周毅德　岜山集团有限公司

赵　杨　淄博市林业保护发展中心

徐美华　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傅家

实验小学

高　明　淄博市体育运动学校

郭　贝　淄博东升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崔居峰　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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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博　淄博市中心医院

韩耀攀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

公司

傅　琴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八小学

路　明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路　萌　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

保护中心

褚宏祥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淄博市建设制造业“单项冠军

之城”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淄政字〔２０２３〕９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经研究,决定对«淄博市建设制造业

“单项冠军之城”若干政策措施»(淄政字

〔２０２３〕１９号)有关内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部分(一)中“开展市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认定”修改为“开展市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培育遴选”.

二、删除第二部分(一)和(三)中“根据

近３年企业地方财政贡献和增长情况”.

三、将第二部分(七)中“创新开展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职称评审机制,鼓励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试点开展工程系列

中级职称自主评价,以及重点人才工程

人选企业举荐认定制、企业赴外招聘补

贴、企业人才平台建设补助等,推动人才

链、创新链、产业链紧密融合,招引一批

高层次、高技术人才,校企联合培养一批

技术型人才. 对新引进新培养技师、高

级技师、工业设计师,每年每家企业累计

给予不超过５万元的引进培养补贴”修

改为“创新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职称评

审机制,鼓励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试点

开展工程系列中、初级职称自主评审,以

及重点人才工程人选企业举荐认定制、

企业赴外招聘补贴、企业人才平台建设

补助等,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紧

密融合,招引一批高层次、高技术人才,

校企联合培养一批技术型人才. 对企业

新引进新培养技师、高级技师给予补贴,

每年每家企业职工最高补贴５万元”.

四、将第三部分(三)中“按照‘要素

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全力做好土地等

要素保障”修改为“按照‘项目跟着规划

走、要素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全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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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土地等要素保障”.
决定修改的内容,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淄政字〔２０２３〕１９
号文件印发之后涉及的相关奖补项目按

本通知执行.

附件:淄博市建设制造业“单项冠军

之城”若干政策措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注:本文附件详见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２０２３年度淄博市高价值

专利项目的通报
淄政字〔２０２３〕９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加快推动国家知识产权强市试点

城市建设,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激励创新创造,进一步营

造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浓厚

氛围,经评审、公示,确定“W 波段用纤维

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天线罩及制备方

法”等４０项专利项目为２０２３年度淄博

市高价值专利项目.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 全市专利工作者要

向获得高价值专利发明人学习,锐意进

取,勇于创新,进一步提高我市自主知识

产权 创 造 和 应 用 能 力, 努 力 为 实 现

“３５１０”发展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

作出贡献.

附件:２０２３年度淄博市高价值专利

项目名单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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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３年度淄博市高价值专利项目名单

１．专利号:ZL２０１８１１２７６７１２．０
专利名称:W波段用纤维增强陶瓷基

复合材料天线罩及制备方法

发 明 人:韦其红　王洪升　刘小俊

石　江　苏　通　栾　强

翟　萍　邵长涛

专利权人: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２．专利号:ZL２０２２１０９５８０４７．３
专利名称:玻璃窑炉用低能耗耐侵蚀

氧化锡电极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张同剑　张启山　李玉强

李志军　张晓峰　孙文礼

杨舒琪　丁文生　张文艳

专利权人:淄博工陶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３．专利号:ZL２０１２１０５６１６６１．２
专利名称:不锈钢及复合钢焊管纵缝

内焊专机及其用途和使用方法

发 明 人:陈大鹏　李家泉

专利权人: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４．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１４０１３２８．０
专利名称:一种氮化硅陶瓷造粒粉的

制备方法

发 明 人:孙　峰　丁智杰　张伟儒

李洪浩　丁　浩　刘阔地

宋　健　徐金梦　王　晟

杨厚萌

专利权人:中材高新氮化物陶瓷有限公司

５．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９５１９７８．６
专利名称:一种双辊薄带连铸用陶瓷

侧封板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巩鹏程　王　前　宫伯昌

任学美

专利权人:山东鹏程陶瓷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６．专利号:ZL２０１８１１４６６５０９．X
专利名称:氯代特戊酰氯精馏残液的

催化加氢处理工艺

发 明 人:韦　兵　张海朋　李建军

杨中原　李　萍　林苗苗

王建芹　祝新涛　张　瑞

扈世琳　陈　凯　黄超鹏

专利权人:山东民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７．专利号:ZL２０１５１０９３６７５２．３
专利名称:一种低导热镁铝尖晶石砖的

制备方法

发 明 人:陈俊红　封吉圣　贾元平

吴艳霞　朱　波　郭玉涛

专利权人:淄博市鲁中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８．专利号:ZL２０１７１０５４１６３８．X
专利名称:Al－Si－Mg－Fe－Cu导电合

金杆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崔晓丽　崔红卫

专利权人:山东国岳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９．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０１４９８８１．９
专利名称:彩色PET拉丝膜复合钢板的

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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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明 人:周国庆

专利权人:山东京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专利号:ZL２０１７１１４２２９１４．７
专利名称:一种从副产盐酸中回收氯

甲烷的方法及回收装置

发 明 人:路国伟　刘凯强　张晶群

徐学军

专利权人:山东东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１１．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０７２２０１４．X
专利名称:一种耐高温锌合金牺牲阳极

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逯彦伟　逯颜军　江玉仁

唐　彪　宋　婕

专利权人:山东德瑞防腐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专利号:ZL２０１７１００５６０５４．３
专利名称:聚醚酮酮的连续生产工艺

发 明 人:李光辉　孙庆民　喻桂朋

贾亚非　黄桂青　马团芝

薛居强　张聪聪　王　军

张际亮　张泰铭

专利权人: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专利号:ZL２０２３１０４３３５６１．X
专利名称:一种抗菌钢化玻璃及其制备

方法

发 明 人:孟维娜　孟德友　耿　忠

专利权人:山东孟友新材料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４．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６４３９５５．９
专利名称:一种输电线路通道隐患目标

测距方法、设备及介质

发 明 人:刘　伟　蔡富东　吕昌峰

刘焕云　郭国信

专利权人: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１２５５１２５．０
专利名称:一种多端呼叫方法及装置

发 明 人:巩家雨　王修诗　刘俊勇

宋可鑫

专利权人: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０９０４１２３．３
专利名称:一种电动汽车用永磁电机

发 明 人:王福杰

专利权人:山东得普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１１０６７４９．６
专利名称: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仓温控

系统

发 明 人:喻贞烈

专利权人:山东国金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１８．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８９７９７６．３
专利名称:模拟式发电机并联孤网运行

无功负载分配装置及系统

发 明 人:李　奇　吕道章　高绪伟

梁杰辉　陈洪刚　宋泉训

廖成胜　孙福建　司志飞

张士路　亓智慧

专利权人:淄博淄柴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９．专利号:ZL２０１５１０４３９４５０．５
专利名称:磁平衡消谐无功补偿装置及

方法

发 明 人:荣　博　邹　利　刘云生

薛　翠

专利权人:山东计保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专利号:ZL２０１７１０４５２７９５．３
专利名称:全自动体积电阻率测定仪

发 明 人:曹维信　曹金瑞　吴荣之

专利权人:山东纳瑞仪器有限公司

２１．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１５６５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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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基于钛硅分子筛复合催化剂

生产过氧化羧酸烷基酯的方法

发 明 人:黄燕民　陈唐建　翟志强

薛育宴　王跟泉　孔祥伦

专利权人:淄博正华助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专利号:ZL２０１６１０４０８８１１．４
专利名称:硫磺尾气加氢催化剂及其

制备方法

发 明 人:刘增让　吴基荣　崔基宏

刘爱华　刘剑利　陶卫东

徐翠翠

专利权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专利号:ZL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３４０６．２
专利名称:一种降低聚醚多元醇挥发性

有机物含量的方法

发 明 人:张　莹　刘　沂　郭　辉

李　晓　张　涛　高　铭

专利权人:山东蓝星东大有限公司

２４．专利号:ZL２０１２１０５２９４３５．６
专利名称:铝酸酯改性分子筛PVC用

热稳定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李德刚　唐守余

专利权人:慧科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专利号:ZL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２２１２．７
专利名称:一种微细结构化表面光整

加工方法、介质及装置

发 明 人:田业冰　范增华　刘志强

赵玲玲　范　硕

专利权人:山东理工大学

２６．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１２８５６６５．３
专利名称:基于近红外及分布式预测

控制的药用流化床控制系统

发 明 人:张运诗　殷文平　董海洲

成恒强　刘文栋　王　辉

专利权人:山东新马制药装备有限公司

２７．专利号:ZL２０２２１１１４４４７０．６
专利名称:一种等离子放电协同催化

废气处理装置

发 明 人:周兆瑞　侯正奇　贺汇流

姚洪铭

专利权人:天泓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９９９４３３．２
专利名称:船用中高速油气双电控双燃料

发动机

发 明 人:黄　猛　辛强之　贾宝富

王延瑞　王　超　袁　磊

张良德　刘　毅　穆振仟

专利权人:淄柴机器有限公司

淄柴动力有限公司

２９．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５８３３１１．５
专利名称:喷射成形、过喷粉末收集方法

及装置

发 明 人:翟慎宝　王家毅　李　辉

刘晨光　石宪柱　王增委

魏其宾

专利权人:淄博德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７５５４３１．９
专利名称:电力金具握力试验机

发 明 人:杨丁丁　陈丽红　黄　源

刘相霞　张雨青

专利权人:淄博千恒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三峡大学

山东鲁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３１．专利号:ZL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９８６３．８
专利名称:一种调节水环真空泵气量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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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明 人:孟凡瑞　姜淙献　邵继荣

侯启金　仪春梅　尹　强

杨松松　李全力　赵玉哲

刘　健　张钰梓

专利权人:淄博水环真空泵厂有限公司

３２．专利号:ZL２０２３１０２３５３５５．８
专利名称:蔬菜运输装置

发 明 人:刘照银　周作香　吴举彬

任明英　陈　娟　王　慧

张德燕　张　伟

专利权人:山东中以现代智慧农业有限

公司

３３．专利号:ZL２０１６１０４３５０７１．３
专利名称:第三代气动罐帘门自动化系统

发 明 人:亓中华　王孝帅　张纪伟

张广超　李庆教

专利权人: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１５８５０２３．X
专利名称:多料重多规格玻璃瓶的生产

装备

发 明 人:杨　鹏　马　军　马　强

杨晓丽　景光泽　孟凡彪

于道亮

专利权人:山东嘉丰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３５．专利号:ZL２０２０１１４９１２３１．９
专利名称:一种靴式压榨机

发 明 人:诸葛宝钧　张伟鹏　郭庆宝

王　坤　任　山　吴宝海

马东浩　杨　光　王　刚

宋一贞

专利权人: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３６．专利号:ZL２０１９１０５７６９３５．７
专利名称:针织面料及其制造方法、使用

装置和制备的服装

发 明 人:刘德铭　王家宾　金建浩

张　敏　杨道喜　王　严

宋海燕　贾云辉　宋法强

王　敏　韩　芳

专利权人: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３０８１９１．８
专利名称:空气污染物溯源方法及装置

发 明 人:张英志　王敬明　张　达

李兆胜　郭绍禹

专利权人:淄博青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３８．专利号:ZL２０１９１０９２９９８８．２
专利名称:一种由万寿菊油树脂分离

纯化玉米黄质的方法

发 明 人:刘温来　李　勇　杜明花

殷东东　赵辰光

专利权人:山东天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３９．专利号:ZL２０１７１０５７６４９０．３
专利名称:智能随机特征识别防伪标识

及其制备方法

发 明 人:王立江　程祥峰　巩守峰

巩　涛　宋立涛

专利权人: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４０．专利号:ZL２０２１１００５８１１５．６
专利名称:一种功能性益生菌酸奶粉

发 明 人:王志勇　邢志远　刘学朋

王晓丰

专利权人:山东悠乐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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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CR－２０２３－００２０００２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淄政办发〔２０２３〕７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日

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

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

业高 质 量 发 展 意 见 的 通 知 » (国 办 函

〔２０２０〕１２９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

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１０〕８０号)、«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

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

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事项

的通知»(鲁财税〔２０２３〕１号)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政

府向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新建、

扩建和改建工程项目强制征收的,用于

建筑区划红线外城市道路、桥梁、排水、

绿化、环卫、供水、供气、供暖等相关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性基金.

第三条　财政部门是城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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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费管理的职能部门;住房城乡建设、

水利、城市管理等部门是城市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管理的职能部门.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四条　在我市城镇规划建设用地

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的单位

和个人,均应当按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

第五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

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缴纳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 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省

有关制度规定无需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建设

项目施工前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六条　征收部门由市及区县政府

(管委会)确定,具体负责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的征收、催缴、减免等工作,并负

责编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年度收入预

算.

市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年度收入

预算的编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

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信息共享由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

第七条　征收部门在征收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时,应当开具山东省财政厅

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电子),相

关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

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全额缴入国库,纳

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第八条　淄博新区范围内的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纳入市级收入,由建设项

目所在区县负责征收,缴入市级国库.

市级对除淄博新区外的张店区、高

新区、经济开发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按比例分成,在征收环节分别缴入市级、

区级国库. 其他区县的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按照行政区域缴入同级国库.

第九条　征收部门应当严格落实征

管职责和规定,不得随意委托其他单位

和组织代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也不

得将专营单位收取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纳

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管理. 任何建设

单位和供水、供气、供暖企业等专营企业

不得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或“专项

配套费”等配套费名义向用户收取供水、

供气、供暖等相关配套建设费用.

第十条　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

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

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工程)开发建设成

本,由建设单位承担. 建设单位委托专

营企业施工建设的,专营企业除正常建

设安装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不合理费

用.

第三章　征收标准

第十一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

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的建筑面积

征收,非工业建设项目(住宅、公共建筑、

商业等建设项目)征收标准为２４２元/平

方米,工业建设项目征收标准为１７９元/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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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

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为 ０
元/平方米.

第十二条　经依法认定可予以保留

的违法建设项目,按照实际建筑面积以

及本办法规定的政策和标准补缴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

对已享受减免政策,建成后依法改

变原批准建设用途的建设项目,按照领

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的政策规定和

标准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十三条　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前,已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建设项目,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已按照淄政办发〔２００８〕１１４号、

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号文件签订供水、供

气、供暖配套建设协议或合同的建设项

目,仍按原协议或合同执行.

(二)未签订任何供水、供气、供暖配

套建设协议或合同的建设项目,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政策和标准,扣除已缴纳原

综合配套费部分,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三)已签订部分供水、供气、供暖配

套建设协议或合同的建设项目,需办理

其余配套设施建设的,住宅及公共建筑

等民用建设项目按照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
号文件标准的７０％执行,商业及工业建

设项目按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号文件标准

的１００％执行.

已按照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号文件制

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区

县,根据建设项目类型同比例执行.

第十四条　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前已

竣工验收的建设项目,需办理单项供水、

供气、供暖配套设施建设的,住宅及公共

建筑 等 民 用 建 设 项 目 按 照 淄 政 办 发

〔２０１９〕１４号文件标准的７０％执行,商业

及工业建设项目按照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
号文件标准的１００％执行.

已按照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号文件制

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区

县,根据建设项目类型同比例执行.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五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使

用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使

用. 财政部门负责牵头组织预算编制及

执行;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城市管理等

相关建设资金使用部门统筹编制年度项

目投资计划和三年中期发展规划并编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预算,负责组

织和监督本部门预算执行,确保资金用

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　张店区、高新区、经济开

发区、淄博新区的供水、供气、供暖相关

配套设施由市级统筹建设,重大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一事一议”.

第十七条　使用财政部门拨付的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形成的资产,属

于国有资产,遵循“谁出资谁所有”原则,

产权归同级政府所有,由其按照产权管

３２ 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３年第１２期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理的规定统一配置.

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的供

水、供气、供暖相关配套设施投入使用

后,可由专营企业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

相关维修、养护等费用纳入专营企业经

营成本.

第十八条　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

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经验收

合格后,应当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依法

依规移交专营企业进行维修、养护、更

新,实行一体化经营管理,维修、养护、更

新费用纳入专营企业经营成本. 上述事

项以及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气、供暖

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建设条件、施工监

管、竣工验收、查验交接等办法由市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供气、供暖)、市水利

部门(负责供水)另行制定.

第五章　减免缓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

减免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省有关规

定执行. 具体减免政策规定详见附件.

第二十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规定外,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单位

均不得改变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对

象、调整征收范围及期限,不得减征、免

征、缓征、停征或者撤销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第二十一条　城镇老旧小区等已建

成的项目不属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

征收范围,不得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

第二十二条　符合减免缓政策的建

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缴纳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前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提

供投资计划批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图纸审查意见书原件或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由征收部门按政策规定予

以办理,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征收部门应当于每月

１０日前将上月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及减免缓情况报同级财政、住房城乡建

设、水利部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市中心城区(含张店

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淄博新区)以外

的其他区县可在本办法确定的征收标准

内,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和市场主体承受

能力等因素,提出本行政区域的征收标

准建议,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五条　财政、审计、住房城乡

建设、水利、行政审批服务等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征收、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 对于

违反规定征收、缴纳、使用和管理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等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违反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

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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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８年１２月１日,«淄

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淄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４号)同时

废止.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至本办法印发之

日期间,相关政策参照本办法执行. 国

家、省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新规定

的,从其规定.

附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

相关规定

注:本文附件详见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淄博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３年度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淄政办发〔２０２３〕８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根据«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

定»(省政府令第３３６号)、«淄博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重大行政决

策目 录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 » (淄 政 办 字

〔２０２１〕２８号)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对«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

调整,现通知如下:

一、将市水利局承办的«淄博市再生

水利用专项规划»调整出２０２３年度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二、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各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制

度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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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继续执行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相关补偿补助标准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３〕７７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规范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工作,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

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经市政府同意,

继续执行«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公布淄博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补

偿补助标准的通知»(淄政办字〔２０１９〕９５
号),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６日,登记

号为ZBCR－２０２３－００２０００３.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６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继续执行淄博市住房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２３〕８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规范全市住房保障相关工作,保

障住房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经市政府

同意,继续执行«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淄博市住房保障相关标准的通

知»(淄政办字〔２０１９〕９２号),有效期至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０日,登记号为 ZBCR—

２０２３—００２０００４.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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